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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賴婕琳

電話：03-8462860#276

傳真：03-8462787

電子信箱：lin0303@hlc.edu.tw

受文者：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教終字第1110089911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花蓮縣特殊優良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111年初審審查會表件、111年教師用

推薦表 (376550000A_1110089911A_ATTACH1.pdf、

376550000A_1110089911A_ATTACH2.odt、376550000A_1110089911A_ATTACH3.

odt)

主旨：檢送「本縣特殊優良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1份，欲

推薦教師者，請貴校於111年5月27日(星期五)前備妥紙本

資料一式20份，逕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彙辦，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特殊優良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案表揚對象為現任本縣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之

現職編制內之各類合格專任教師、校長及園長，相關推薦

基準，請貴校詳閱後予以推薦教師部分。

三、教師部分，貴校送件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請檢送被推薦人推薦表一式20份(正本1份、影本19份)、

校內初選會議記錄影本1份(請勿裝訂)，並加蓋核與正本

相符，另被推薦人之有關證件影印本及特殊優良事蹟等

佐證資料一式6份(請左側靠下對其裝訂成冊並製作封面

目錄)；所附資料文件一律不予退還。

檔　　號:
保存年限:

1

11100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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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於初選時依旨揭要點之規定從嚴審核，如有不實或舛

錯者，將依有關規定議處。

四、為公平、審查作業及彙整所需，請確實依照本府公告之推

薦表格式及規格填寫，格式不同、逾期或缺件不全者歉難

受理；郵寄者以郵戳；為免影響被推薦者權益，請貴校惠

予配合。

五、上開作業要點及推薦表等相關表件（附件1~5），請逕至本

府教育處處務公告(編號：80539)下載。

正本：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花蓮縣私立幼兒園、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

14



附件三 

花蓮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0日 

發文字號：府教終字第 1110007935號 

修訂「花蓮縣特殊優良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第七點及第八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縣 長   徐   榛   蔚  
 

花蓮縣特殊優良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 

一、目的：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表揚特殊優良教師，恢弘師道，以激勵教師

專業精神，提振服務熱忱，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執行單位為教育處。 

二、推薦標準： 

（一）凡屬本縣各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公私立幼兒園(以下

簡稱各校(園))教師及校(園)長服務該職滿五年以上，且在同一學校連續服務

滿一年，品德優良、服務熱心、教學績優，並具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者: 

1、默默耕耘，盡心盡力，從事教職，並有具體成效，且受家長、學生及大多

數教師尊敬者。 

2、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對匡正教育風氣有特殊事蹟者。 

3、對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有具體成效，足資推廣者。 

4、對推行生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全民體育、童軍活動、終身學習、體育

保健或有關訓導、輔導工作，有卓著貢獻者。 

5、對執行教育政策及推展教育行政工作具有特殊貢獻者。 

（二）被推薦之人員不得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1、最近五年內曾受任何行政或懲戒處分者。 

2、最近五年內曾有不當補習或體罰學生造成身心傷害者。 

3、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

定情事之一者。 

4、涉嫌性侵害或性騷擾或案件尚在調查階段者。 

三、推薦方式及名額： 

（一）各校(園)班級數達三十班以下者推薦一人，三十一班以上者得推薦二名。 

（二）教師部分： 

1、由各校（園）長召集該校（園）主任、教師（不含代理及代課教師）暨家

長代表組成初選小組遴選推薦之。教師代表成員應由各學年段導師、未兼

導師職務之教師推薦產生，且家長代表至少一人，教師及家長代表合計應

不少於校長及主任人數。 

2、初選小組應就學校符合資格者予以審議，審議時初選小組應四分之三出席，

並經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得推薦。 

3、初選完成應填具推薦表，並在遴薦紀錄欄內敘明遴選經過及結果，由召集

人及初選小組成員簽章後，連同特殊優良事蹟候選人之有關證件影印本，

逕送教育處。 

（三）校（園）長部分：縣立各校(園)長由教育處督學、科長或花蓮縣教育會、花



附件三 

蓮縣教師會、花蓮縣家長協會推薦之。 

四、審查方式： 

（一）組成審查委員會，由教育處處長或指定之代理人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教育

行政代表、校長代表、教師（會）代表或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等。 

（二）初審：審查委員會就受推薦人之書面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初選優良教師若干

名，由審查委員會組成訪視小組，分組實地訪查，訪查對象包括學校教師、

家長、學生等。 

（三）決審：訪視小組依據訪查結果做成訪查紀錄，再召開決審會議，選出特優教

師送請縣長核定。 

五、表揚名額：校(園)長一名、國中教師二名、國小教師三名及幼兒園教師一名，計七

名。但可視當年度實際情形調整各類人數。 

六、獎勵方式：  

（一）獲各校推薦而未獲選特殊優良教師者，頒發獎狀乙紙。 

（二）獲選為特殊優良教師者，予以下列獎勵： 

1、於教師節表揚大會中公開表揚。 

2、獎牌一面。 

3、獎金新臺幣二萬元整。 

七、其他 

（一）曾受臺灣省師鐸獎及本要點實施後已獲本縣特殊優良教師表揚者，於五年內

不再推薦。 

（二）被推薦人之證件或有關佐證資料影本乙冊裝訂整齊，連同推薦表（勿加封面）

逕送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三）被推薦人之考績及依年資獲頒各等獎章資料不必填送。 

（四）被推薦人，無論是否入選，其推薦表及有關資料不予退還。 

（五）被推薦人所提資料若有不實情形，經查獲屬實者，依有關規定懲處。 

 

 



 

花蓮縣（          ）國小 

111年特殊優良教師初選小組成員名單 

編號 職 稱 姓 名 

1 召集人(校/園長)  

2 主任  

3 低年級導師代表  

4 中年級導師代表  

5 高年級導師代表  

6 科任教師代表  

7 家長代表  

   

(一) 本表職稱及姓名欄，請以標楷體16號字繕打。 

(二) 依據《花蓮縣特殊優良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教師部分推薦方式

如下： 

1. 由各校（園）長召集該校（園）主任、教師（不含代理及代課教師）

暨家長代表組成初選小組遴選推薦之。教師代表成員應由各學年段導

師、未兼導師職務之教師推薦產生，且家長代表至少1人，教師及家長

代表合計應不少於校長及主任人數。 

2. 初選小組應就學校符合資格者予以審議，審議時初選小組應四分之三

出席，並經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得推薦。 

3. 初選完成應填具推薦表，並在遴薦紀錄欄內敘明遴選經過及結果，由

召集人及初選小組成員簽章後，連同特殊優良事蹟候選人之有關證件

影印本，逕送教育處。 

附件1-1 



 

 

 

花蓮縣（          ）國中 

111年特殊優良教師初選小組成員名單 

編號 職 稱 姓 名 

1 召集人(校/園長)  
2 主任  
3 7年級導師代表  
4 8年級導師代表  
5 9年級導師代表  
6 專任教師代表  
7 家長代表  
   

(一) 本表職稱及姓名欄，請以標楷體16號字繕打。 

(二) 依據《花蓮縣特殊優良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教師部分推薦方

式如下： 

1. 由各校（園）長召集該校（園）主任、教師（不含代理及代課教

師）暨家長代表組成初選小組遴選推薦之。教師代表成員應由各學

年段導師、未兼導師職務之教師推薦產生，且家長代表至少1人，教

師及家長代表合計應不少於校長及主任人數。 

2. 初選小組應就學校符合資格者予以審議，審議時初選小組應四分之

三出席，並經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得推薦。 

3. 初選完成應填具推薦表，並在遴薦紀錄欄內敘明遴選經過及結果，

由召集人及初選小組成員簽章後，連同特殊優良事蹟候選人之有關

證件影印本，逕送教育處。 

附件1-2 



 

 

 

花蓮縣111年特殊優良教師初選小組審議會議會議議程 
一、 時間：111年 X 月 XXX 日 X 午 XX 時 X 分 

二、地點：XX 國中（小）XX 室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五、討論提案 

案由一： 

決議： 

案由二： 

決議： 

六、臨時動議 

七、結  論 

八、散  會 

 

 

 

 

 

※本議程內文請以標楷體16號字繕打

附件2 



 

 

    

花蓮縣（           ）國中（小） 
111年特殊優良教師初審小組審議會議會議紀錄 

一、 時間：111年 X 月 XXX 日 X 午 XX 時 X 分 

二、 地點：XX 國中（小）XX 室 

三、 主持人：校長 XXX                   紀錄： 

四、 出席：（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略） 

六、 討論提案 

案由一： 

議決： 

案由二： 

議決： 

七、 散會：X 午 XX 時 X 分。 

 
 

 

 

 

 

 

 

 

※本紀錄內文部分請以標楷體16號字繕打 

附件3 



 

 

 

花蓮縣（         ）國中（小） 
111年特殊優良教師初選小組審議會議簽到表  

編 號 1 2 3  

被推薦人 

姓 名 
   以下空白 

 

初選小組簽到 

編號 職稱 姓名 簽到 人數 備註 

1 
召集人 

(校/園長) 
    

2 主任     

3 低年級導師
代表   

 

教師代表 
(不含代理及
代課教師) 

 

4 
中年級導師

代表 
  

5 
高年級導師

代表 
  

6 
科任教師 
代表   

7 家長代表    至少1人  

教 師 及 家 長 代 表 合 計 人 數   
 

※內文部分請以標楷體16號字繕打 

附件4 



 

 

※請逐項檢視項目，勾稽是否符合規範： 

編號 項目 
學校檢核 教育處複核 

符合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1 
教師及家長代表合計應不少於

校長及主任人數。 
    

2 

教師代表成員應由各學年段導

師、未兼導師職務教師推薦產

生。 

    

3 

審議時初選小組應四分之三出

席，並經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

得推薦。 

    

 填表人：                   處室主管：              校長： 

 直撥電話： 

 行動電話：                                                (請核職章) 

 



花蓮縣        國民中（小）學111年特殊優良教師推薦表 （教師用）    附件5 

推薦學校  

推薦學校 

校長職章 
 

初選小組 

成員簽名 
 

遴薦紀錄欄：□經推薦學校初選會議推薦代表學校參加特殊優良教師遴選，並檢附初選會議紀錄如附件。 

請使用12號字繕打，內容以敘述方式逐項條列陳述，本表不敷使用時，請以 A3紙張續頁（切勿裝訂）。 

被推薦人姓名  性別  
出生 
年月日 

 年月日 

服務學校 
名稱 

 電話 
公： 
宅：           行動電話： 

現職  
詳細 
地址 

 

個人簡介(請以第1人稱書寫，200字為限) 

 

特殊優良具體事蹟說明 

請使用12號字、標楷體、單行間距繕打，內容以敘述方式逐項條列及圖片等方式陳述，本表不敷使用時，請以 A3依格式加頁填寫，

至多4頁。建議依本縣特殊優良教師遴選及表揚作業要點第二點所訂之具體事蹟撰寫。 

 

教育理念(限100字內) 

 

教 育 處 訪 查 小 組 實 地 訪 查 結 果 

 □同推薦表列舉特殊優良具體事蹟      □其他： 

決選會議 
審查結果 

 

※被推薦人特殊優良具體事蹟：不宜只列舉指導學生對外比賽得名與否或配合行政機關辦理活動之記功嘉獎為依據。 
※附註：請於111年5月27日(星期五)前將本推薦表(正本1份，影本19份)及初選會議紀錄(影本1份)（相關表格如附件1~4，切勿裝

訂），連同佐證資料影本6份（左側靠下對齊裝訂牢固並加裝封面），逕送本府教育處彙整，逾期恕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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